关于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单位用人需求

调查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人社职介发[2011]110号

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各市属企业主管局、各企业集团公司、控股公司、总公司： 

为掌握劳动力需求状况，准确判断我市整体就业、失业形势，制定科学的就业工作目标，我市于2003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年度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工作，初步建立起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制度。2003年至2010年期间，调查制度运行基本稳定，调查范围逐年扩大，调查人员业务素质稳步提升，调查质量逐步提高。但也存在着调查周期跨度过长、调查队伍不稳定、调查手段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为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市场预测水平，更好的引导求职人员有序择业，为首都经济发展提供更为有效的人力资源保障，现就进一步完善我市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制度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要充分认识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工作的重要性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促进就业工作面临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的形势下，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监测体系，对于政府制定促进就业政策，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通过提供内容真实、数据准确、需求详细的岗位信息引导各类求职群体有序择业将是提升就业效率、促进人力资源合理匹配的利民之举；另一方面，更为全面、准确的掌握各类单位的用人需求信息，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用人单位需求进行更为深入的科学分析，将有利于政府宏观决策进一步向精细化方向发展，从而为用人单位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和公共服务，是为首都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的有效措施。

二、进一步完善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制度

（一）建立市、区（县）两级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制度

在市人力社保局统一分配调查样本的基础上，各区（县）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用人需求特点，额外补充有利于预测分析本地区用人需求趋势和特点的样本单位进行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上报市人力社保局。由市人力社保局统筹分析全市用人需求情况，并结合各区县特点为政府更加精细化的宏观决策提出建议，进一步提高用人需求调查的导向性作用，更好地满足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双方的需求。

（二）调整调查周期，提高调查时效性

“十二五”时期，我市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周期由年度调查调整为季度调查。分别于每年的2月、5月、8月和11月的下旬启动，针对下季度单位用人需求情况开展调查。同时，在针对四季度的调查过程中，还将包括预测次年全年单位用人需求情况的内容。

（三）扩大调查覆盖范围，探索新的调查方式

 “十二五”时期，我市单位用人需求调查范围将涵盖我市用人规模在 200人以上的全部企业，市属全部机关、事业单位，以及通过抽样方式确定的部分用人规模在200人以下的企业。其中，对用人规模在200人以上的国有企业通过市属各相关企业集团公司、控股公司、总公司协调，通过建立常规报表制度的方式开展；对其他企业的用人调查通过入户访问的方式开展；对市属机关、事业单位的用人调查通过市人保局掌握的相关用人计划指标情况进行采集。

（四）提高调查队伍的专业性和稳定性

在当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员配备相对紧张的情况下，探索引入专业调查公司参与，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工作，提高调查工作的专业性，缓解调查人员紧张的局面。同时，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调查统计和分析方面专业知识的培训，逐步培养、建立一支专业强、业务精、人员稳定的调查员队伍。各区县要建立稳定、长效的联系人制度，负责开展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工作，同时实现入户调查与开展公共就业服务的有机结合，积极主动为被调查单位提供用工推介、职业指导、优惠政策送达等人力资源服务，实现调查与服务的良性互动。
（五）建立调查结果专家会商论证机制，提高调查报告质量

成立市属相关职能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及局内相关处室等部门专家学者组成的调查结果分析评估专家小组，结合每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景气指数及失业监测情况，定期就调查结果的分析、评估，报告的撰写进行会商论证，并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调查报告的综合性、科学性和专业性。

（六）建立调查结果定期发布制度

依托专业调查公司，深入挖掘分析调查数据，与每季度的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数据相结合，按季向社会发布用人需求调查情况，引导求职人员有序择业。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人力资源市场需求调查工作是有效监控我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的基础手段，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市属各有关部门、各区县要切实把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为保障调查工作协调运转，成立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主管局长为小组组长，各相关企业集团公司、控股公司、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为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调查工作的开展。

（二）强化考核，狠抓落实

将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工作纳入北京市社会保障和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考核范围，在下达基本考核指标（回收率、合格率）的情况下，市人力社保局将通过电话回访、入户抽查等方式对各区县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更全面、深入的考核，并将考核情况进行通报。

（三）建立长效、稳定的运行管理机制 

为确保抽样调查工作质量，各区县要指派专人负责调查工作，建立稳定的联系人制度。积极动员本辖区的用人单位参与到调查工作中，与用人单位保持良好互动关系，形成长效、稳定的抽样调查运行管理机制，确保调查工作顺利开展。 

（四）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动员

结合我市单位用人需求调查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从整体上提高用人需求调查的社会影响力和认知度，充分利用电视、海报、报刊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要重点向各相关企业集团公司、控股公司、总公司和用人规模在200人以上的企业进行宣传，加大推动力度，努力实现宣传内容与目的要求相统一，与形式方法相统一，与动机效果相统一，力争形成“舆论大力支持、各方积极配合”的调查工作氛围。
（五）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保证调查工作顺利开展

建立用人需求调查工作年度预算制度，保证调查员培训、入户调查、数据录入等各项支持调查工作正常开展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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